
国家标准《无损检测仪器 携带式工业 X射线探伤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项目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发[2022]22 号），计

划编号 20220409-T-604，项目名称“无损检测仪器 携带式工业 X 射线探伤机”进行制定，

主要起草单位：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等。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2 年 8 月在辽宁省丹东市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会议，确定

了标准编写原则和分工，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会后，工作组全体成员之间又经过多

次沟通协商，于 2022 年 10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标委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阶段：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部分由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等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损检测仪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按照行

业标准惯例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对国家标准《无损检测仪器 携带式工业 X射线探伤机》

开展制定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部分在制定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

不断完善”的市场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实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

统筹推进。 

本部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2、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携带式工业 X 射线探伤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管电压不超过500kV的携带式工业X射线探伤机。 



3、主要技术差异 

3.1 根据行业现有产品的实际情况及用户使用情况，更新“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中的部

分标准； 

3.2 增加了“术语”一章； 

3.3 更改了“产品型号”相关描述； 

3.4 修改了“环境温度”； 

3.5 增加“频率”要求； 

3.6 修改了“曝光量”；  

3.7 更改了“管电压调节装置”内容； 

3.8 更改了“温度保护装置”内容； 

3.9 更改了“漏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相关描述； 

3.10 更新了图 2； 

3.11 更改了“穿透力测定”试验步骤； 

3.12 更改了图 3； 

3.13 删除“定向 X 射线机用胶片法进行辐射角和辐射场均匀性测定试验”描述； 

3.14 更改了“漏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率”试验方法； 

3.15 删除“灯丝变压器初级对地绝缘电阻测定”及内容。 

4、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的不断发展，工业无损检测的广泛应用，X 射线探伤机所使用的领域也

日趋广泛。多年来，X 射线探伤机在小型化、轻量化、智能化方面不断改进，大大减轻了

检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本标准通过规定携带式工业 X 射线探伤机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为携带式 X 射线探伤机的生产与应用提供技术支撑。X

射线探伤机是高电压精密仪器，为了正确使用以及能充分发挥仪器的功能，顺利完成射线

照相的工作，本标准的修订是十分必要的。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在GB/T 26838-2011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携带式X射线探伤机的设计、生产、技

术更新和使用经验的基础上而修订完成的。起草单位通过对携带式X射线探伤机的出厂检验

和现场试验，以及用户的现场使用经验，对携带式X射线探伤机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进行验证，

包括穿透力、相对灵敏度等。经过对比分析，结果证明标准中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要求符

合实际生产及使用情况。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为修订项目。通过修订，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应用产品的先进技术成果，解

决了标龄老化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为携带式 X 射线探伤机的推广和应用提供技术支



撑，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引导和规范携带式 X 射线探伤机的技术发展，提

升标准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等提供技术支撑。 

本标准为携带式 X 射线探伤机的推广和应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携带

式 X 射线探伤机产品的设计、制造、验收提供依据，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安全可

靠性。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本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图见附录。 

本标准属于试验机标准体系，“无损检测仪器”大类“射线探伤设备及射线 CT 装置”

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批准发布六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T 26838-2011。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